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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二年憲判字第十八號 
【選舉重新計票案】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9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區域立法委員、直轄

市長、縣（市）長選舉結果，得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或

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得票數第三高與第四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在

有效票數千分之三以內時，次高票或得票數第四高之候選人得於投票日後

7 日內，向……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

舉票，就查封之投票所於 20 日內完成重新計票，並將重新計票結果通知各

主管選舉委員會。」排除區域與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

選舉以外公職人員選舉得票數最高之落選人，於其得票數與當選最低得票

數差距在有效票千分之三以內時，得向管轄法院聲請重新計票，於此範圍

內，牴觸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違憲。立法者應儘速檢討修正相

關規定，於修法完成前，凡公職人員選舉結果，得票數最高之落選人，其

得票數與當選最低得票數差距在有效票千分之三以內時，均得於投票日後

7 日內，依相關規定，向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人

名冊及選舉票，並就查封之投票所於 20 日內完成重新計票。 

二、高等法院 112 年 2 月 10 日 112 年度選抗字第 1 號民事裁定違憲，廢棄

之，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概念索引】平等權／被選舉權／重新計票 

【關鍵詞】平等權、被選舉權、重新計票 

【相關法條】憲法第 7 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9 條第 1 項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聲請人認所受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9 條第 1 項

前段規定，牴觸憲法，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二）選錄原因 

112 年憲判字第 18 號於 2023 年 11 月 17 日作成，官方將本則憲法法庭判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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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選舉重新計票案】，遂援用之，以便查閱，本判決由蔡大法官宗珍主筆。 

【選錄】 

一、審查原則 

選舉係彰顯主權在民，落實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所不可或缺之手段，乃民主政

治之根基所在，是憲法第 17 條明文保障人民之選舉權，其保障範圍包括選舉投票權

及被選舉權。國家應立法形成各種選舉制度，俾使人民得依法行使其受憲法保障之

選舉權。又立法者制定涉及人民選舉權之選舉實施或救濟程序等法規範時，原則上

雖享有一定立法形成空間，惟其立法仍應符合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又，

憲法平等權之保障，並不當然禁止國家為差別待遇；法規範所為差別待遇，是否符

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應視該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

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釋字第 682 號、第 722 號、第 745
號、第 750 號、第 794 號解釋及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意旨參照）。鑑於

選舉對民主政治之重大意義與憲法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旨，涉及人民選舉權之選舉

實施或救濟程序等法規範存有差別待遇者，其差別待遇之目的須為追求憲法上之重

要公共利益，其所採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須存有實質關聯，始與憲法保障

平等權之意旨 無違。 

二、本庭之審查 

系爭規定，即選罷法第 69 條第 1 項前段明定：「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

（市）長選舉結果，得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或原住民立法委員選

舉結果得票數第三高與第四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在有效票數千分之三以內時，

次高票或得票數第四高之候選人得於投票日後 7 日內，向……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

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就查封之投票所於 20 日內完成重新計

票，並將重新計票結果通知各主管選舉委員會。」明文賦予區域與原住民立法委員、

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以最高票落選之候選人，於其得票數與當選最低得票數

間符合法定得票數差距之要件時，得於投票日後 7 日內聲請管轄法院查封選舉人名

冊及選舉票，由法院重新計票之權利。又，法院依法將重新計票結果通知各主管選

舉委員會後，各主管選舉委員會應於 7 日內依法院重新計票結果，重行審定選舉結

果。審定結果，有不應當選而已公告當選之情形，應予撤銷；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

之情形，應重行公告（選罷法第 69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參照）。依此而言，系爭規定

所定法院重新計票制度，其重新計票結果，具有取代相關選舉開票結果之效力，各

主管選舉委員會均應依重新計票結果重行審定選舉結果。 
究其立法目的，主要應係為確保選舉結果之正確性，以維護選舉公正性，並保

障人民憲法上之被選舉權。蓋我國選舉之開票，係由開票所工作人員以當眾唱名開

票方式為之（選罷法第 57 條第 5 項規定參照），有關選舉票有效與否之認定及候選

人得票數之計算等，亦均由開票所工作人員當場以人工方式為之，自不免有偶發人

為疏失之可能，此於當選與落選之候選人得票數相當接近時，即有影響選舉結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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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之慮。系爭規定就此等可能影響選舉結果之情形，容許相關候選人得即時聲請

法院重新計票，藉此匡正選舉開票時可能之人為疏失，以確保選舉結果之正確性、

公正性及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被選舉權。此外，鑑於當選與落選之候選人得票數相當

接近時，極可能於選舉開票結束後即引發計票是否有誤之選舉爭議，致生相關訴訟，

是系爭規定亦有盡快弭平選舉爭議，迅速解決選舉紛爭之考量（相關機關內政部答

辯書意旨參照）。而無論是 確保選舉結果之正確性、公正性及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被

選舉權之目的，抑或迅速解決選舉紛爭之目的，理應均為所有民主選舉所共通追求

之憲法上重要公共利益 。 
然而，系爭規定所定重新計票制度，僅限定適用於區域與原住民立法委員、直

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排除其餘公職人員選舉 。就此而言，系爭規定係以選舉

類別為分類標準，將公職人員選舉分為區域與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

長選舉 3 種選舉，及其他選舉兩類，而形成得否適用該規定之差別待遇。依首揭憲

法平等權保障意旨，其差別待遇之目的須為追求憲法上之重要公共利益，其所採之

分類與規範目的間，須存有實質關聯，始與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 
就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所欲追求之目的而言，立法者何以僅容許區域與原住民

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得適用系爭規定有關聲請法院重新計票之

規定，排除其餘地方民意代表與基層選舉，其 目的並無明文立法理由可稽 。就此，

相關機關內政部主張，立法委員選舉、直轄市長與縣（市）長選舉，在法制上、政

治上及現實上，相較於其他公職人員選舉，受到社會上更多關注，權衡司法資源分

配與選舉公平後，將有限之司法資源分配予選票爭議受到民眾更多關注之上開 3 種

選舉，以謀求迅速弭平選票爭議（相關機關內政部答辯書意旨參照）；中央選舉委員

會則主張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係基於上開 3 種選舉之重要性與社會關注度較高，

並避免司法、行政資源與社會成本之過度耗費（相關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答辯書意

旨參照）。核其等主張意旨，應係認系爭規定之差別待遇所欲追求之目的，在於迅

速解決上開 3 種社會關注度較高、也較重要之選舉所生選票爭議，亦有節省司法資

源及行政成本之意 。 
惟 重新計票制度係為確保選舉結果之正確性、公正性與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被選

舉權，並迅速解決選舉紛爭而設，已如前述。所有依憲法或法律應舉行之公職人員

選舉，均屬民主政治之重要環節，均須追求上開目的，並不因選舉位階（中央或地

方）及性質（民意代表或行政首長）而有不同；選舉之民主功能與重要性，更不因

所謂社會關注度之高低而有差別。況地方民意代表或基層行政首長選舉於各該選舉

區是否較不受當地民眾所關注，恐難一概而論。就此而言，系爭規定以選舉類別為

標準所為差別待遇，難認存有正當目的，遑論追求憲法上重要公共利益 。 
此外，系爭規定所採差別待遇，如係為節省司法資源與行政成本，其目的固具

公共利益之性質，惟尚難謂係追求憲法上重要公共利益，是縱以節省司法資源與行

政成本為差別待遇之目的，亦不符憲法平等權保障意旨之要求 。 
姑不論此，僅就系爭規定所採分類與其規範目的之關係而言，系爭規定建立

法院重新計票制度，其規範目的係在確保選舉結果之正確性、公正性及人民受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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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障之被選舉權，並迅速解決選舉紛爭，已如前述。而選舉開票時之人為疏失，

可能發生於所有選舉，包括系爭規定所定 3 種選舉以外之其他公職人員選舉，進而

損及各該選舉結果之正確性與公正性，並滋生選舉爭議。系爭規定區別公職人員選

舉種類，僅容許區域與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得藉由法院重

新計票制度，迅速匡正可能影響各該選舉結果正確性與公正性之選舉開票人為疏

失，其餘選舉則均不得為之，形同無正當理由而坐視其中當選與落選候選人得票數

差距極微時，有因開票時之人為疏失等而使選舉結果不正確之可能，損及選舉之正

確性與公正性。就此而言，系爭規定所採之分類，實已悖離其建立重新計票制度之

規範目的，難謂與規範目的間存有實質關聯 ，不符憲法平等權保障意旨之要求。 

三、結論 

綜上，系爭規定排除區域與原住民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以外

公職人員選舉之落選候選人，於其得票數與當選最低票數差距在有效票千分之三以

內時，得向管轄法院聲請重新計票，其所為差別待遇尚非為追求憲法上之重要公共

利益，其所採之分類與規範目的間，亦難謂存有實質關聯，於此範圍內，系爭規定

牴觸憲法第 7 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違憲；聲請人此部分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為

有理由。立法者應儘速檢討修正相關規定，於修法完成前，凡公職人員選舉結果，

得票數最高之落選人，其得票數與當選最低票數差距在有效票千分之三以內時，均

得於投票日後 7 日內，依相關規定，向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

舉人名冊及選舉票，並就查封之投票所於 20 日內完成重新計票 。 
系爭規定既經宣告違憲，則適用系爭規定所作成之系爭裁定一亦屬違憲，聲請

人就此所為裁判憲法審查之聲請為有理由，系爭裁定一應予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

院。 

【延伸閱讀】 
王韻茹，裁判憲法審查之裁判結果、宣告方式與效力，月旦法學雜誌，318 期，

2021 年 11 月，28-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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